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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梅江区 2021 年新增债券使用分配方案
及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区财政局局长 梁旅

（2021年 10月）

主任、副主任及各位委员：

受区政府委托，根据《预算法》、《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预算

管理办法》以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文件要求，

现就提请审议梅江区 2021年新增债券使用分配方案及预算调整

方案。

一、梅江区 2021年新增债券资金使用分配方案

根据《梅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年 8月地方政府新增债

券转贷资金的通知》（梅市财金〔2021〕21号）精神，安排梅

江区 2021年 8月新增债券资金 2.6928亿元，其中一般债券资金

2.1928亿元，专项债券资金 0.5亿元。

（一）新增政府债券使用原则

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应当依法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得

用于一般性支出、经常性支出和各类中央明令禁止的项目支出。

新增专项债券重点用于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交通基础设施、能

源项目、农林水利、生态环保项目、民生服务、冷链物流设施、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七大领域，同时适当扩大使用范围：

一是单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中符合条件的重大

项目建设；二是增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领域；三是在民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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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领域增加部分具体投向，允许地方投向

有一定收益的应急医疗救治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城市供热供气

等市政设施。

（二）新增政府债券安排情况

按照中央、省、市有关要求，结合区委、区政府确定的重点

项目和领域，我区 2021 年 8 月新增一般债券资金安排用于四个

项目：一是梅江区会文小学教学楼及配套设施建设工程安排 0.8

亿元，二是金山小学迁建项目安排 0.8 亿元，三是梅江区元城小

学、幼儿园建设工程项目安排 0.5561 亿元，四是梅江区小型水

库除险加固、运行维护建设工程安排 0.0367 亿元。新增专项债

券资金安排用于梅州市第二中医医院住院综合大楼建设项目0.5

亿元。

二、预算调整情况

按照《预算法》和相关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规定，新增一般债

券转贷资金2.1928亿元列入“债务转贷收入”下的“地方政府一般

债券转贷收入”科目。新增专项债券转贷资金 0.5 亿元，列入“债

务转贷收入”下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科目。2021

年预算调整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27.0223 亿元，比本次调

整前增加 2.1928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27.0223 亿元，

比本次调整前增加 2.1928 亿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3.8624 亿元，比本次调整前增加 0.5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 3.8624 亿元，比本次调整前增

加 0.5 亿元，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以上调整方案，请予审议。


